青岛三十九中（海大附中））学生资助申请指南
一、免学费
（一）申请条件
全市规范办学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体范围：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等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残疾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
（二）申请程序
1.学生递交《青岛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申请表》
2.同时提交相关材料
（1）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低保证复印件 或 建档立卡证复印件 或 学生本人残疾证、儿童福利证等证明材料
（3）打印与上述证明材料姓名一致的银行账户半年内的银行流水（只打印收入部分）
3.材料提交时间
每学期初提交材料。
提交材料位置：C515
（三）备注
目前，此项包括学费＋杂费共1040元，除特殊说明外，递交材料均为A4大小纸质。
二、助学金
（一）申请条件
具有青岛市全日制普通高中正式学籍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等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是重点资助对象。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自然灾害影响等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也可积极申请。
（二）申请程序
1.具备免学费条件的学生可以无条件申请，首次申请的学生需提交材料见下文。
2.其他申请学生需提交的材料
（1）《青岛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2）困难学生认定证明材料（如社区证明等）
（3）《青岛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4）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5）《校园一卡通银行账户账号信息》（首次申请助学金的学生提供）
3.材料提交时间
请在秋季学期初提交材料，每学年申请一次。
提交材料位置：C515
（三）备注
除特殊说明外，递交材料均为A4大小纸质。学校经过评审，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分一、二档资助。
三、因公伤残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子女优待政策
相关名单单独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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